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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哪来恁多过期食品？
超市自称常遭敲诈！
工商提醒：遇上“碰瓷儿”的，商家可报警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本报通讯员 周浩

4月27日，潍坊市奎文工商分局发布警示：近期连续发生多
起市民投诉购买到“过期”食品，要求商家10倍赔偿事件，经查
后却并未发现被投诉方有销售过期食品行为。工商部门表示，
类似投诉并非合法维权，而是“碰瓷儿”。遭遇类似情况，超市可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维护合法权益。

过期洋参片来路不明

4月18日下午1点，两
名男顾客走进东风街一
家大型超市，称其在超
市购买的138元的洋参片
已过期，要求按商品价
格10倍赔偿。

超市工作人员对情
况进行核实，却发现，虽然
超市内有该产品在售，条
形码也相同，但是与两名
男顾客提供的产品不在一

个批次。另外，超市正在销
售的洋参片外包装的商标
与两名顾客提供的洋参
片，也有些差别。

在进一步核实中工
作人员还发现，他们在4

月9日当天曾对货架上
的洋参片进行自查，并
未发现有过期食品。超
市工作人员将检查结果
向两名顾客进行说明。

两名顾客却表示强烈反
对，坚称产品是在超市
所买，但同意将10倍赔
偿减为5倍、3倍赔偿。

在调解过程中，两
名顾客在超市服务台吵
闹，并声称让媒体曝光，
整个过程持续约3个小
时。最终，超市无奈答应
退还商品，并补偿200元
费用，两人才离开。

超市频频遭遇“碰瓷儿”

4月27日，记者从奎
文工商分局获悉，近来
消保科在受理消费者食
品消费投诉时发现，连
续发生多起市民称购买
到“过期”食品，要求商
家10倍赔偿事件。投诉
共同特点为：消费者所
投诉商家均为正规大中
型超市，在当地有较大
影响力或良好口碑。消
费者均称在超市购买食
品结账时发现食品过
期，要求商家按《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除退货
外，按价10倍赔偿。

执法人员查验商家
进销货记录发现，消费者
所投诉食品，其生产日期
和批次有记录，但已提前
售完，消费者购买当天商
家已无该批次食品在售。
但消费者坚称食品确系
当天在超市购买，要求10

倍赔偿，如不赔偿即要挟
到媒体曝光，还先后多次
到商家要求处理，影响其
正常经营秩序。

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虽然超市有可能出
现过期食品，但是在辖
区大中型超市进销货查

验制度均较严格，食品
过期情况还是不多见
的。个别消费者投诉的

“过期”食品事件，经查
后往往结果是“超市无
此类产品”，消费者是在

“无理取闹”。
据分析，出现上述

消费者投诉的“过期”食
品，极有可能是消费者
将前期在该超市购买的
已过期食品带入超市，
再伺机到收银台结账，
造成刚刚购买的假象，
骗取赔偿，其行为已经
涉嫌诈骗。

多数超市选择“息事宁人”

记者就“洋参片事
件”采访了超市一位负责
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处理此类碰瓷事件中，
超市会考虑到企业形象
以及维权成本等问题，一
般超市都会选择息事宁
人的方式，委曲求全。

记者从该超市了解
到，在过去的一年中，类
似的食品“过期”投诉事
件发生过10次左右。有消
费者携带过期食品到超
市内进行投诉，但是经超

市核实以及工商部门检
查后，都未发现同批次的
过期食品。

但是，面对超市提供
的证据，投诉者却不肯罢
休。在这种情况下，超市
考虑到维护企业形象，多
选择息事宁人的方式，向
投诉者提供部分费用，将
该事件“低调”解决。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以食品过期碰瓷儿投诉
者选择的对象，基本是

“注重形象”的大中型超

市。其采取的方式多样，
通常是威胁超市如不解
决，将向政府部门投诉，
或者向媒体反映给予曝
光，以此威胁超市给予赔
偿。

虽然很多超市在商
品进入时，能通过多种方
式为商品打上超市“印
记”，但还达不到一件商
品对应一张小票的能力，
这也给不少“碰瓷者”机
会。一旦遭遇类似的恶意
投诉，往往委曲求全。

遇到恶意投诉可以报警

奎文工商分局消保
科科长李兆华告诉记者，
超市防范恶意投诉的出
现，首先要做好日常的食
品安全检查。除经常性、
不间断地检查在售食品
是否破损、过期外，还应
加强软件建设，在机打销
售凭证上增加所售出食
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
批次等信息，便于对所售
出食品的信息查验管理。
另外，超市可以在商品销
售区内扩大监控范围，避
免出现监控的盲区和死
角，这样以来，恶意投诉
者的行为就会暴露在监
控内，以免给他们可乘之
机。

李兆华说，很多的
超市顾虑到企业形象和
成本等问题，多在遭遇
恶意投诉时选择息事宁
人，而恶意投诉者正是
看准超市的这种心态，
才敢“无理争三分”的。
因此，他建议，遇到类似
事件，不能因惧怕不良
影响选择赔偿，助长歪
风邪气，应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及时报告当地
的公安机关，由公安部
门调查处理，避免类似
欺诈行为的发生。

另外，李兆华也提
醒消费者，不要过度维
权，更不能将寻求赔偿
作为营利手段，扰乱正

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记者调查发现，《食

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
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
的赔偿金。”前面的赔偿
损失为“补偿性赔偿”，后
面的十倍赔偿为“惩罚性
赔偿”，二者综合构成消
费者的民事赔偿请求权，
属私权范畴。工商部门作
为行政部门，可居间履行
调解职能，一旦调解不
成，消费者应寻求诉讼
等其他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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